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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壹、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8條第1款應受違憲宣告，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
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7條第2項應受違憲宣告，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
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法規內容：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
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
第8條第1款
（下稱系爭規定一）

「本考試體格檢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
不合格：一、身高：男性不及一六五‧○公分，女性
不及一六○‧○公分。但具原住民身分者，男性不及
一五八‧○公分，女性不及一五五‧○公分。」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
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
第7條第2項
（下稱系爭規定二）

「受訓人員報到後，必要時得經內政部或海洋委員
會指定之公立醫院辦理體格複檢，不合格者函送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廢止
受訓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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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侵害人民受憲法第18條保障
之服公職權

(一)系爭規定一限制人民憲法第18條保障之服公職權：
1.以非原住民女性身高未達160公分，作為體格檢查合格係任用為警察人員及消防人員之要件，自
屬對人民服公職權之限制。

2.即便認為系爭規定一係限制「應考試權」或「應考試服公職權」，惟其最終結果仍係禁止身高
未達160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擔任警察人員及消防人員，聲請人所持違憲理由依然成立。

(二)本件應以嚴格標準審查系爭規定一是否合乎比例原則：
1.服公職權＝工作權＋參政權，具備實現人性尊嚴與落實國民主權之目的，應受高度保障。
2.對成年人身高之限制係基於「客觀條件」所為之限制，屬對服公職權之客觀限制，至少應依嚴
格標準審查是否合於比例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49號解釋參照）。

3.關係機關固謂用人機關及考試機關具有權力分工上之專業能力且了解實際需求，應採寬鬆審查
標準，惟系爭規定一就服公職權為客觀限制，且關係機關採取系爭規定一之身高標準存有恣意
濫用情事，無從體現考試機關之專業能力及用人機關之實際需求，不應降低審查標準（司法院
釋字第553號解釋參照）。

專家學者吳秦雯副教授：(1)從考選部提出之相關資料與說明，尚無法論證在本案中，考試機關確實
透過其專業進行考試資格與方式之訂定；(2)不具理由而僅以合議程序作為自己權力運作自由空間之
擋箭牌，實非屬權力分立制衡權限之正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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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件以嚴格標準審查系爭規定一，關係機關應就系爭規定一之合憲性負擔舉證責任。

(四)關係機關所舉之規範目的非特別重大公共利益：

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比例原則。

關係機關提出之規範目的 聲請人之主張

避免身高較矮小之消防人員遭受職業傷害 人民有就職業傷害風險自我負責的意識

確保正確使用掛梯 或可認為係為救援人民免於緊急危難
（確保消防任務遂行）之合法利益駕駛消防車輛遇緊急事故較能快速反應

救災及救護戰技上之優勢與有效使用器材

民意調查 人民非出於任何科學證據所為之主觀、恣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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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器具及房舍均可藉由訂製增加使用便利性→
維持既有車輛、器具及房舍均僅為純粹行政成本，
充其量僅為正當公益，無法通過嚴格審查標準（司
法院釋字第760號解釋參照）。



(四)關係機關所舉之規範目的非特別重大公共利益：

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比例原則。6

1.專家學者范秀羽副教授：關係機關所提出之規範目的均為事後的、臆測性說理

(1)確認消防任務遂行部分：
①美國公衛研究指出，低體脂率與高最大攝氧量最能預估警察體能測驗表現，未能發現身高與警
察勤務所需體能表現之間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②系爭規定一未訂定固定身高數值之上限，以克服個別人員身高過高所造成之勤務困難。
③關係機關未能說明擇定身高標準之基礎（不論男女或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皆然），且身高155公分
之原住民女性亦足以通過體能訓練並勝任消防勤務工作。
④現有車輛、設備與裝備係以男性為多數的現有人力需求而傾斜之配置與設計，不必然是警消工
作所需之最佳化配置與設計，未能配合此等工作環境之身高，未必非「適宜身高」。

(2)民意調查部分：
①欠缺一般民眾認知之數據資料。
②以民眾對外貌期待作為招募消防人員之依據似欠缺正當性。



(四)關係機關所舉之規範目的非特別重大公共利益：

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比例原則。7

2.法庭之友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下稱伴侶盟）：
(1)消防署並未說明，有哪些車輛器材係身高較低者「絕對」無法使用，該無法使用部分占全部車

輛器材之比例為何？
(2)若團隊成員身高落差過大果真會造成問題，何以未有身高「上限」之資格限制？



(五)系爭規定一與該規範所欲達成之目的欠缺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比例原則。8

1.消防署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北高行）審理時陳稱「目前沒有科學證據說160公分以下的人
操作機具有不可容忍危險」、「內政部長有召集警政署、消防署進行檢討，當時決定調降3公分
是認為對勤務部分還能承受，就是即使調降後這樣的身高也都能符合勤務所需」→關係機關未
基於實證依據即訂定及維持非原住民女性應高於160公分始得擔任消防人員之規定，顯與確保消
防任務遂行之目的欠缺直接且絕對必要之關聯。

2.專家學者吳秦雯副教授：關係機關未能說明為何將身高下限定為男性165公分、女性160公分，
亦無統計現職警察平均身高為何，此一身高對於現行警察業務進行順暢是否確有影響。

3.鑑定人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法庭之友伴侶盟：勞動法領域已有身高歧視之概念，且我國實
務亦將勞動法所規定禁止容貌歧視之內涵擴張至身高。

4.法庭之友伴侶盟：
(1)改以「能否使用特定器材車輛」作為篩選標準即可，實無須以身高為絕對限制門檻。
(2)93年制定之系爭規定一，不可能參照「當時尚未發生」之106至109年國人平均身高統計數據。



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平等原則。

(一)系爭規定一所涉差別待遇包含：

1.男性與女性

身高未達165公分之18歲男性僅不到百分之10，

身高未達160公分之18歲女性卻高達百分之55，

→使女性相對於男性處於極為不利之地位。

專家學者范秀羽副教授：身高限制實際上擔綱限制女性錄取名額之作用，且系爭規定一之母法

係以工作危險性及特別保護婦女與母性之理由限制女性錄取名額或報考，係基於陳舊性別刻板

印象與性別角色巢臼所為之實質上不利女性之性別分類。

2.原住民女性與非原住民女性

3.身高160公分以上之非原住民女性與身高未達160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

（如前比例原則部分所述，於茲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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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平等原則。

(二)本件應以嚴格標準審查系爭規定一是否合乎平等原則：

1.服公職權（工作權＋參政權）係攸關個人人格發展及國民主權之重要基本權利

2.身高、族群及性別均屬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

3.未滿160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無法影響政策及法律修訂，而屬政治上之弱勢

4.無實證根據地採取身高下限，為對身高較矮者之救災能力欠缺之歧視行為

就重要基本權，基於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針對政治上之弱勢且迎合一般民眾之歧視行為，制

定針對孤立而隔絕少數之分類標準→嚴格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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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平等原則。

(三)關係機關所舉之規範目的非特別重大公共利益：

1.專家學者范秀羽副教授：

系爭規定一所制定之身高標準係以絕大多數男性能達到之身高標準為準，排除過半數女性之

申請資格，不僅欠缺實證說明，且綜觀法規沿革，具有排斥女性應考人之歧視性立法動機，

而屬於具有歧視性目的。

2.原住民身分降低之標準係基於無據且不當之族群（種族）生理假設，且欠缺實證與後續政策

追蹤規劃以支持優惠性差別待遇之立法目的。

→均非重要公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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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平等原則。

(四)系爭規定一與該規範所欲達成之目的欠缺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1.專家學者范秀羽副教授：

(1)男性與女性間之差別待遇部分：至少應以客觀實證資料證實系爭規定一與衡量警消工作表

現存在實質關聯，並應證明身高標準為工作所「必要」之條件，且無其他不具歧視效果之中

性替代手段（如體能測驗等）。

(2)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間之差別待遇部分：

①原住民擔任警消之比例（警察為7.58%）為原住民占總人口比例（2.51%）之三倍，且擔

任公務人員之原住民大量集中於警消人員（37.2%），惟擔任政務人員、法官及檢察官等

高等人力之比率偏低，則不僅給予原住民擔任警消之優惠性差別待遇是否有助於保障原

住民之地位及政治參與容有疑義，且制度的選擇上也應當自原住民身分公務人員占比較

低之公務人員類別著手。

②放寬競爭性錄取標準如筆試或體能測驗，或另以原住民族考試加以規劃，較系爭規定一

就原住民身分所為之生理假設，更能避免加深族群或種族之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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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平等原則。

(四)系爭規定一與該規範所欲達成之目的欠缺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2.專家學者吳秦雯副教授：

關係機關未能提出對於關聯性之說明，即便採寬鬆審查基準亦屬違憲；且在公職任用方面，均

應刪除體格要求之形式規定，進行職務調整、改造以積極促進身心障礙者應考試服公職之機會。

3.法庭之友伴侶盟：

(1)關係機關毫無合理根據地認為原住民身高「都」矮於非原住民，且將「非原住民」實質上等

同於漢人。

(2)關係機關毫無合理根據地認為男性平均身高就是高於女性，且忽略性別多樣性之現實。

(3)系爭規定一包裹、複製並強化「男強女弱」、「漢人優越於原住民」之刻板印象，且系爭規

定一對女性及原住民所採取之「降低門檻」手段均會強化身高與性別、種族的交織性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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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平等原則。

(五)比較法之觀點：

1.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979/2017號意見(節錄)：

(1)案例摘要：【提交人已在締約國擔任志願(臨時)消防員17年。2007年，她參加義大利國家消
防隊，希望 成為正式(長期)工作人員。然而，她的候選資格被拒，理由是她不符合165公分
的最低身高要求。她的身高估計為160-161公分。】

(2)內容摘要：【中譯：7.4……即165公分的無差別最低身高要求遠高於所稱的該國女性161公
分的平均身高水平，其結果是將大多數義大利婦女排除在加入國家消防隊的競爭之外……。
儘管其規範看似中立，但在義大利，這種限制更影響婦女……】、【中譯：7.5……締約國
和國家行政法院都沒有證明165公分的身高在有效履行這些職能方面發揮的確切作用，也沒
有證明身體組成、肌肉力量和活動代謝量等其他身體特徵不能彌補身高不達標的不足……】
【中譯：7.6鑑於上述情況，委員會認為，對國家消防隊候選人身高達到165公分的法律規定
構成不必要且與所追求的合法目標不相稱的限制。因此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鑑於這一規
定對女性候選人進入國家消防隊產生了過度的影響，這一規定及其對提交人的適用構成了
一種基於性別的間接歧視，違反了《公約》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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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平等原則。

(五)比較法之觀點：

2.歐洲聯盟法院Case C-409/16判決(節錄)：

(1)案例摘要：本件當事人為希臘內政部和希臘教育和宗教事務部（上訴人）與Maria-Eleni

Kalliri（被告）間，涉及Kalliri因後者對基於國家法律而制定之行政措施，對於參加希臘警

察學校競賽的候選人設定最低身高要求，而提出的撤銷訴訟。

(2)內容摘要：【中譯：31法院一貫認為，即使是以中性條款表述的國家措施，若對女性造成的

不利遠遠超過男性，即構成間接歧視……。】、【中譯：32在本案中，轉訴法院自己在判決

中發現，比男性更多的女性身高低於1.70公尺，因此，透過該法律的適用，女性明顯處於不

利地位，無法像男性那樣進入希臘軍官學校和警察學校。由此可見，本案中爭議的法律構成

間接歧視。】、【中譯：38在這方面，確實執行保護人身和財產、逮捕和拘留罪犯以及進行

犯罪預防巡邏等警方職能可能需要使用需要特定身體能力的物理力量，但事實仍然是，某些

警方職能，例如為公民提供援助或交通管制，並不明確需要使用大量的物理力量。】、【中

譯：39此外，即使希臘警方執行的所有職能都需要特定的身體能力，似乎也不能認為這種能

力必然與特定的最低身高有關，矮個子自然缺乏這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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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規定一違憲部分：違反平等原則。

(五)比較法之觀點：

3.美國聯邦最高法院433 U.S. 321(1977)：就監獄官職位所設之身高體重限制，使全國41%之女

遭排除，且無法證明與工作相關，構成性別歧視。（轉引自專家學者范秀羽副教授）

4.德國：無證據可證明身高與警察工作有直接關聯，且有眾多身高以外之標準（例如應徵者健

康情形）可作為更適當之判斷標準，且如欲繼續採取身高作為警察任職門檻，應透過立法設定

合理規範。（轉引自法庭之友伴侶盟）

5.西班牙：依據統計資料，僅3%西班牙男性未達該國警察之身高限制，但有高達25%之女性未

達上開身高限制，惟警察機構內相當多職務與身高無關。（轉引自法庭之友伴侶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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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爭規定二違憲部分：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本件應以嚴格審查標準檢驗系爭規定二之「必要時」是否合乎法律明確性原則：

1.考選部謂系爭規定二係為避免醫療機構體格檢查寬嚴不一，衍生用人機關困擾及公平疑慮，

始規定如用人機關認錄取人員有客觀條件上與體格檢查規定不符之虞，得要求受訓人員至指

定公立醫院辦理體格檢查複檢，故系爭規定二之「必要時」無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2.查考試規則就警察人員之考試及任用程序，應考人應僅需於第二試前體格檢查合格，至於通

過第一、二試經擇優錄取後，即應以「訓練期之成績」作為是否得分發任用為警察人員或消

防人員之要件，倘若訓練期之成績及格，自得由用人機關依序分發任用，至於訓練期間之身

高如何，應非評價應考人得否完成訓練之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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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消防）人員之考試及任用程序概述：

第一試
筆試
(及格)

二試前
指定醫療機構體

格檢查
(合格)

第二試
體能測驗
(合格)

擇
優
錄
取

訓練期滿成績
(及格)

系爭規定二：訓練期間
「必要時」得指定複檢

分
用
資
格



四、結論

壹、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8條第1款侵害人民憲法第18條保障之服公職權，

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應受違憲宣告，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7條第2項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應受違憲宣告，

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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